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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序 号 工作 目标 重点任务 责任部门

1
⊥ 深化资质改革

放宽资质承揽业务范围;打破资质逐级晋升
限制。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
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配合

°
乙

优化安全 生产 行 政

许可

建筑施工企业
“
安管人员

”
安全生产考核改

由设区的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实施;新
设立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与安全生产许可证

可同时申请、同时审批,企 业可提前申请办
理

“
安管人员

”
安全生产考核。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考核费用由同级财政部门予以保障。 各市政府

0
0 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持续整顿建筑市场秩序 ,改进检查方式,确
保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惩戒到位。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4
加快推进数字建造新

技术应用

推进信息化技术对工程项 目全过程控制;选
择 BIM技 术应用试点;积 极推进

“
智慧工

地
”

建设 ,实行劳务用工实名制管理。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
运输厅、省水利厅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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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作目标 重点任务 责任部门

5 鼓励创建优质工程

市县政府对获得鲁班奖、詹天佑奖、市政金

杯奖、世纪杯等国、省优工程奖项的项 目,

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

市县政府

积极开展全省建筑业优质工程评选工作。工程

项目如约定创优的,应在招标文件中按照国家

级 1.5%、 省级 1.0%的 标准计取优质优价费

用,作为不可竞争费用。组织开展创建省级建

筑施工安全标准化示范项目和企业活动。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夕
υ

深化建筑业企业股份

制改革

鼓励省内外建筑业企业通过入股、控股、兼

并重组等多种形式,形成一批跨地区、跨行

业的大型企业集 团。支持省 内幕墙、钢结

构、设各安装等专业承包企业向
“
专、精、

特、新
”

方向发展。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
发展改革委、省国资委、省

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配合

7
深化建筑业招投标制

度改革

建立价格预警干预机制,改 革以价格为决定

因素的招标模式,实 施技术、质量、安全、

价格、信用等多种因素的综合评价,防止恶

意低价中标。落实招标人主体责任,不 得限

定投标人所有制形式,不 得设置超出项 目实

际需要的业绩作为资格条件,不 得排斥和限

制潜在投标人。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
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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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作目标 重点任务 责任部门

8 推进联合体投标

省内具各条件的轨道交通、道路桥梁、综合

管廊等大型基础设施项 目要选取 1-2个 标

段作为试点,面 向由省内企业与央企、省外

企业等组成的联合体招标。

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 乡

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

水利厅分工负责

对我省企业单独施工有 困难的轨道交通项

目,省 内企业与央企、省外企业等以联合体

形式投标的,在评分过程中给予加分。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9 积极发展装配式建筑

各地 区应在新建 民用建筑建设用地规划条

件、项目建设条件 中明确装配式建筑比例、

装配率、评价等级等要求。

省发展改革委、省 自然资源

厅、省住房城 乡建设厅分工

负责

在施工图审查和竣工验收各案环节予以把
关。对被评定为省级及以上装配式建筑产业

基地、示范项目的建筑业企业,在 类似项 目

招标时应设置加分条件。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鼓励市县政府制定相应的奖励政策。 市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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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作目标 重点任务 责任部门

10
推行工程总承包和全

过程工程咨询服务

推动出台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
程总承包管理办法》。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 ,

发展改革委配合

政府和国有资金投资的项 目原则上实行工程
总承包和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推进工程建
设全过程周期高效、节能、环保。

省发展改革委、省住房城乡
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
水利厅分工负责

1
⊥

1
⊥

积极支持建筑业企业

开拓省外、国外市场

组织推介对接活动;鼓励企业以
“
投建营一

体化
”

模式全链条参与海外项 目;将企业海
外业绩作为评选先进时的依据;加强对企业
“
走出去

”
的动态监测。

省商务厅牵头,省 住房城乡
建设厅配合

12
支持民营建筑业企业

发展

鼓励省内民营建筑业企业单独或与央企、国
企合作,采 用 PPP模 式进入城镇供水、污
水及垃圾处理、燃气、公共交通等诸多领域
“
建营一体化

”
业务 (不 包含纯公益项 目),

不得违规设置附加条件和歧视性条款。

省国资委、省住房城乡建设

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
厅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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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轻企业保证金负担

大力推行工程担保制度 ,任何单位和部门不
得拒绝以保函、保险、担保等方式缴纳投标
保证金、履约保证金、质量保证金。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牵头,省
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配合

不得拒绝以银行保函 (见 索即付)的 方式缴
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实
施差异化管理,对连续三年未发生拖欠工资
行为,且实行劳务用工实名制、农民工工资
分账制和银行按月代发工资制管理的企业 ,

可适当降低缴存比例 ,并在同一工资保证金

属地管辖区域设定缴存金额上限,县 (市 、
区)级不超过 ⒛O万 元,市 级不超过 400万
元。同一企业在不同地区缴纳的工资保证金
可异地使用,由 省级主管部门根据需要统一
调配。需由建设单位缴存的保证金不得由施
工企业垫付。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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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及时支付保证工程款

政府投资项 目不得拖欠工程款,立 项审批部
门对资金来源不落实、资金到位无保障的建
设项 目依法不予审批立项,不 得批准开工 ,

不得要求施工单位垫款施工。建立双 向担保
制度 ,建设单位凡要求承包企业提供履约担
保的,必须对等提供工程款支付担保。建设
单位不得将未完成审计作为延期工程结算、
拖欠工程款的理由。除合同约定外,原 则上

审计结论不作为竣工结算依据。完成工程竣
工验收的工程必须在规定的结算周期内完成
结算并支付。

省发展 改革委、省财政厅、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省交通
运输厅、省水利厅分工负责

对未完成竣工结算的项目,有 关部门不予办
理产权登记。 省自然资源厅

15 保证农民工合法权益

利用辽宁省建筑工人实名制信息管理服务平
台和辽宁省欠薪预警信息系统,强 化监督管
理和源头预防。健全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长
效机制,贯彻落实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
例》,对 故意拖延、拒不支付农民工工资的
企业依法予以资质降级、记入不良记录、限
制市场准入等惩戒。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
住房城 乡建设厅、省交通运

输厅、省水利厅分工负责


